
臺中市 109學年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社工實習招募簡章 

一、目的： 

(一)透過專業督導帶領，促進社會工作實習學生了解學校社會工作領域之運作，       

培養未來學校社會工作領域之人才。 

(二)增進社會工作實習學生對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之專業實務知能。 

二、申請資格： 

(一)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班學生。 

(二)先修科目規定：須修畢社會工作概論（或社會工作理論）、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

體工作、社區工作，且成績及格者。（未符合先修科目規定者，本中心不接受實習

申請） 

三、實習方式與名額： 

(一)本中心提供期中實習。 

(二)實習名額:109學年度招收 2名實習生。 

四、實習申請及實習時間： 

  (一)實習申請時間：109年 11月 2日至 11月 20日止，12月 4日前完成面試。 

  (二)110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配合實習學生實習計畫安排每週之實習時數。 

五、實習地點： 

(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屯區中心：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 280號(光榮國中)。 

(二)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中一區中心：臺中市北區英才路 1號(五權國中)。 

實習學生僅能向本中心擇一分區中心提出實習申請，如果重複申請一律退件不受理。 

六、實習申請程序： 

(一)招募簡章公告及申請時間： 

109年 10月 26日(星期一)至 11月 20日(星期五)截止。 

(二)書面資料審核： 

凡欲至本中心實習者，需於招募公告期限內以書面提出申請，並備妥以下資料，

於公告截止日期前（以郵戳為憑）郵寄至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4 樓臺中市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收，並加註「社工實習申請資料」： 



1.學校公文。 

2.實習申請表(如附件)。 

3.個人履歷表(請附個人相片)，含自傳與實習計畫。 

4.大學或研究所歷年修課成績單。 

5.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參加兒少社會工作議題研討會、兒少相關方案計畫、曾

發表之文章等)。 

(三)面試： 

1.109年 12月 4日(星期五)下午。 

2.109年 11月 25日(星期三)公佈書面資料初審通過者，請自行至本中心網站

(http://163.17.92.19/CS_TaiChung/)最新消息查看公告面試名單與時間、地

點。 

(四)公告錄取： 

錄取人員名單公告於本中心網站最新消息(預計於 12月 11(星期五)前公告結果)。 

七、實習內容： 

(一)認識本市現行教育政策法規及社會福利相關法令措施。 

(二)認識本中心及學校輔導體系之運作，並參與中心相關工作與活動。 

(三)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或方案規劃、執行與成效評估。 

(四)規劃及執行學生輔導或兒少保護校園宣導。 

(五)協助彙辦中心各式成果資料。 

(六)其他交辦事項。 

八、督導機制： 

(一)督導資格：本中心 3年以上工作資歷或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實務經驗 5年以上之

人員。 

(二)督導學生人數：每區、每位督導以督導 1名學生為限。 

(三)督導職責： 

1.協助實習學生了解本中心相關規定及學校社工專業精神、目標、能力與態度。 

2.安排個別督導及督責實習狀況。 



3.回應實習學生在實習現場所遭遇之問題或困境。 

4.指導與核閱實習紀錄、報告及實習總報告。 

5.反應實習學生實習需求，增進其實習效能。 

6.對實習學生進行考核評估，必要時得撰寫評估報告。 

7.參與實習學生所屬學校舉辦之實習成果發表會。 

8.主動聯繫學校督導，增進雙方對實習學生實習狀況之瞭解，並適時解決實習學

生在實習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 

九、實習學生須知： 

(一)應遵守社會工作、輔導工作之專業倫理守則。 

(二)遵守中心實習時間之規定，不得遲到早退、無故請假；若無故缺席二次以上，除

成績不予計算外，並通知校方。 

(三)請假應先徵得督導同意，且請假總時數不得超過實習總時數十分之一。 

(四)注重服裝禮儀，應有主動積極學習、善用觀察力及發揮團隊合作之精神。 

(五)所有指定之閱讀報告、觀察報告、個案紀錄及實習週誌等，需在指定時間內完成，

並經督導批閱簽名。 

(六)應於實習結束前繳交實習評估報告，包括對實習過程、機構、督導之心得。 

(七)若未能遵守以上之規定，本中心得與校方聯絡，視情況決定是否終止該學生之實

習，且不給予實習成績。 

(八)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請自行加保意外險。 



臺中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09學年度社工期中實習申請表 

實習學生姓名  學校系所  

聯絡電話  e-mail  

學校督導姓名  學校督導電話  

申請實習分區中心 

(請擇一分區申請)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屯區中心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中一區中心 

實習期待(請列點填寫) 

 

 

 

 

 

 

 

 

 

 

 

 

 

 

 

 

 

 

 

檢核及審查(申請人請勿填寫) 

申請資料檢核 
□學校公文 □實習申請表□個人履歷表(含自傳、實習計畫書) 

□大學或研究所歷年修課成績單 □其他(申請人補充資料)   

審查結果 □通過   □限期補件 審查人員 

 

 


